
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與機構理監事（含負責人）性別統計 

一、 前言 

    隨著性別平等觀念日益受到重視，推動各領域的性別平等已成為社

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為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並落實性別主流化，在業

務規劃與政策執行過程中，需透過性別統計與分析，掌握不同性別在資

源使用、服務需求及社會參與上的差異與需求。透過統計資料蒐集、數

據分析及評估作業，不僅能提升施政效能，更能確保政策能兼顧多元性

別的需求，達到公平正義與包容性的社會目標。 

    本縣身心障礙社團通常由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屬、相關專業人士等，

為了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權益保障、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等目的而成立。

這些身心障礙社團通常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服務身心障礙者為宗

旨。本次統計針對 114 年度有參與苗栗縣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評之 12 個

社團進行理監事及負責人的性別分佈情況統計。透過統計不同性別在各

職位中的占比，更加瞭解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的樣貌與運作狀況，特別

在性別方面的議題，從而提升未來本縣身心障礙社團的包容性與多樣

性。 

二、 性別統計概況 

(一) 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理監事（含負責人）性別比例 

     114 年度有參與本縣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評之 12 個社團中，理事總

人數為 105 位，其中男性理事 52 位（50％），女性理事 53 位（50％）

（圖 1）。監事總人數為 36 位，其中男性監事 16 位（44％），女性監事

20 位（56％）（圖 2）。理事長共 12 位，其中男性理事長共 11 位（92

％），女性理事長 1 位（8％）（圖 3）。從統計資料中看出，理事及監事皆

為女性人數較多，然而多數社團仍皆為男性理事長，比例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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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理事性別比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圖 2 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監事性別比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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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理事長性別比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二) 苗栗縣身心障礙機構理監事（含負責人）性別比例 

  男性理監事（含負責人）人數數約為女性理監事（含負責人）的 4

倍，本分析統計時間至 114 年 7 月底，總理監事（含負責人）人數有

42 人，男性為 34 人（占 95%），女性為 8 人（占 5%），男性人數約

為女性的 4 倍（詳圖 4）。 

圖 4 身心障礙機構理監事（含負責人）性別比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三、 性別分佈狀況 

(一) 苗栗縣身心障礙社團： 

1. 理事：理事會中，男性與女性的人數差不多，呈現較為平衡的分

佈。這顯示出本縣身心障礙社團在選拔理事成員時，能夠實現相對

公平的性別分配，達到一定程度的性別平等。 

2. 監事：監事會中，女性人數比例較高，這可能與女性投入更多關注

與心力在身心障礙領域中有關，或反映出女性在某些監督性質的角

色中，有更多的參與意願。 

3. 理事長：理事長職位上，男性人數明顯較多，顯示出本縣身心障礙

社團的領導層在性別方面仍存在男性主導現象。此現象可能與傳統

社會文化中對於領導者的性別期待有關，女性在領導職位上可能受

限於傳統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偏見。 

    目前數據顯示，理事會中男性與女性人數占比差不多，女性更多

出現在監事職位，而男性則佔據大部分負責人職位。這種性別不平衡

或許會對身心障礙社團的決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在推動性

別平等與多元化的議題上，缺乏足夠的女性視角。當理監事的性別組

成趨於平衡，能帶來更多元的觀點與決策思維，有助於更全面理解身

心障礙者群體的實際需求。 

(二) 苗栗縣身心障礙機構： 

    在機構董事會與經營決策層級中，雖女性參與比例有所增加，但仍

呈現男性主導的格局，女性人數僅為男性的四分之一，顯示在決策層級

的性別落差依舊存在。 



四、 結語 

    從上述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本縣的身心障礙社團在理事成員中實現

了較為平衡的性別分佈，但在理事長職位上仍然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未來在身心障礙社團中高層領導職位的性別平衡仍有提升的空間。而身

心障礙機構之理監事人員在性別比例方面，亦呈現出不平衡現象，且以

高層決策職位較為明顯。為促進高層領導職位的性別平衡，應鼓勵更多

女性參與高層管理和領導職位，以提升決策品質與多元性，並展現對性

別平等之重視，增加本縣身心障礙社團與機構的多樣性與包容性。 

     

 


